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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

编者按：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引发了深刻的伦理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对人

工智能进行有效治理的呼声日益高涨。从整体上看，目前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伦

理治理与法律治理两个方向。相对于法律治理而言，伦理治理具有更强的灵活性与敏捷性，因

此伦理治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是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

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注重从实践的角度强化学术研究的现实针对性，是实现伦理治理目标的基

本前提。

本专题第一篇夏永红的论文提出了“价值共生”伦理治理范式，尝试超越价值对齐范式，

并以“相互受益原则”与“相互承认原则”作为价值共生范式的核心原则，为人工智能伦理治

理提供了一种新颖进路。第二篇杨进、杜严勇的论文从动机上的虚伪性与结果上的虚假性两个

层面探讨了作为行动的人工智能伦理漂洗的内涵，从动机因素与外部因素分析了伦理漂洗的成

因，提出了伦理漂洗的治理策略。第三篇张学义、周洲等人的论文运用价值敏感设计的理论与

方法，通过调查研究测量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价值敏感性的感知程度，得出了公众对不同价值的

敏感程度排序，并对比了相关的影响因素，为更好地开展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

参考依据。

  （专题策划：杜严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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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主导范式是价值对齐，其目标是确保机器价值与人类价值一致。价

值对齐范式主要采取了表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AI方案，但这些方案因为面临着常识问题的挑战，难以精准

捕捉和编码复杂的人类价值观。为了解决常识问题，需要引入具身-生成AI的技术方案，让它可以把握世

界中的相关性，并可以自下而上地自主生成价值观。然而，如果这种自主生成的机器价值观敌对于人类，

则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生存风险。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价值共生”的替代范式，旨在实现机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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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价值的和谐共生，它包含了两条AI设计原则：生存利益上的相互受益和价值观上的相互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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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dominant paradigm in the ethical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Value 
Alignment, which aims to ensure that machine values are consistent with human values. The Value Alignment 
paradigm has mainly adopted representationalist and behaviourist AI approaches, but these approaches are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capture and encode complex human values because of the challenge of the commonsense knowledge 
problem.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based on embodied-enactive AI need to be 
introduced to grasp the relevance in the world and autonomously generate values from the bottom up. However, 
if such autonomously generated machine values are hostile to humans, it may pose an existential risk to humans. 
Give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of Value Symbiosis, which aims to achieve a harmonious 
symbiosis between machine and human values. It consists of two AI design principles: mutual benefit in survival 
interests and mutual recognition in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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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虽然人类与技术一直在协同演化，但技术

常被视作仅能执行操作者意图的消极工具。然

而，到了人工智能（AI）时代，技术似乎开始

显现自己的目的。于是，为了让 AI 继续作为趁

手的工具，避免其自主性带来的风险，就必须

考虑：如何让它的目的与人类目的始终保持一

致？这就是所谓的价值对齐问题（the Problem 
of Value Alignment）。价值对齐已成为当下 AI
伦理治理的主导范式，因为它规定了什么样的

问题是合理的（即如何实现人机价值对齐），应

当使用什么样的技术方法来解答问题（即表征

主义和行为主义的 AI 方法），而这两者恰恰构

成了一个范式的主要要素。[1]

然而，价值对齐范式面临诸多挑战：价值对

齐在价值上是否可取？在技术上是否可能？有

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被称为价值共生（Value 
Symbiosis）的替代范式。这一新范式的初衷是：

由于人类价值的复杂性，不应该也不可能寻求

机器伦理向人类伦理的单向对齐，而应探索人

类与机器的价值共生，让它们相互受益和相互

承认。本文的写作将围绕下述两个目标展开：

首先，在第一、二节中剖析和批判价值对齐范式；

其次，在第三节中探索价值共生范式。

一、价值对齐范式

价值对齐范式的中心问题是价值对齐问题。

克里斯汀（Brian Christian）将这个问题概括为：

“如何确保 AI 模型可以捕捉到我们的规范和价

值，理解我们的意思或意图，做我们想做的事

情。”[2]显然，价值对齐的目标就是让 AI 模型“做

我们想做的事情”，而“捕捉我们的规范和价值”

和“理解我们的意思或意图”都仅仅是实现这

个目标的手段。然而，一个 AI 模型未能“做我

们想做的事情”可能源于两个相反的原因：一

是在当下的有限 AI 语境下，由于 AI 不够智能，

只能执行人类的字面指令，无法理解我们的真

正的意思或意图；二是在未来的超级智能语境

下，由于 AI 太过智能，并已拥有自主的目的，

虽然它理解了我们的意思或意图，但却只遵守

自己的意思或意图。当下对价值对齐的讨论往

往将两种语境混为一谈，然而，它们引发的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本文将把有限 AI 语境下

的问题称为价值对齐问题，并在第一、二节中

进行处理；而把超级智能语境下的问题称之为

价值共生问题，将在第三节进行处理。

价值对齐问题常被形象地称之为魔法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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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问题、迈达斯国王问题或最大化曲别针问

题等。维纳（Norbert Wiener）在讨论自动化的

伦理后果时，曾引述歌德的叙事诗《魔法师的

弟子》中的故事：魔法师的弟子施咒让一群扫

帚帮他用水桶取水，却忘了让扫帚停止的咒语，

导致屋内水漫金山，直至魔法师归来才解除了

魔咒。[3] 另外，罗素也引述了一个古希腊神话

故事：迈达斯国王许愿他所触碰之物皆变黄金，

最终许愿虽然灵验，却未料连食物及亲女儿也

一并化为金子。[4] 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

则 设 想 了 一 个“ 曲 别 针 最 大 化 ”（Paperclip 
Maximizer） 思 想 实 验：一 个 超 级 智 能 被 编 程

令其尽可能地生产最多的回形针，最终，地球

及宇宙的全部可用资源全数被转化为回形针。

（[5]，p.153）这些故事都被用来警示 AI 的一种

潜在风险：如果 AI 仅仅按照字面意义去理解和

执行人类指令，却没有把握人类指令背后所隐

含的价值观，那么一个看似无害的目标足以导

致灾难性的后果。

深入分析这些故事，不难发现风险的真正

根源在于AI不能完全“理解我们的意思或意图”。

根据格莱斯（Paul Grice）的言语行为理论，表

达的意义总是超出了它的字面意思，一个表达

出来的意图也总是隐含了其他未表达的意图。[6]

对于一个正常人，取水的意图总是隐含了“不

要过量取水”的意图；点物成金的意图也隐含

了“不应无差别地点物成金”的意图；曲别针

最大化的意图同样隐含了“不应把生存资源也

制成曲别针”的意图。任何成功的行动不仅要

满足字面意图，同时也应满足相关的隐含意图。

上述故事中的魔法或智能能动者由于未能读取

这些隐含意图导致行动失败。在人类社会中，

类似的无法识别隐含意图的个体，常被认为不

懂眼力见儿，而非过度智能。因此，价值对齐

问题根源并非 AI 太过智能，而是不够智能。

价值对齐问题的解题目标是：确保 AI 模型

在设计时就以人类的方式行事。维纳在自动化

技术诞生之时就已强调：“我们最好确定植入在

机器中的目的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目的”。[3] 波

斯特洛姆提出使用动机选择方法来设计 AI，即

通过设定目标系统促使 AI 以有益于人类的方式

行事。为此，波斯特洛姆提出了两种方法：一

是 直 接 规 定（direct specification）， 将 人 类 价

值观编码为显性的规则并植入机器，从而可以

主 导 AI 的 行 动 动 机；二 是 间 接 规 范（indirect 
normativity），通过让 AI 观察人类行为、学习人

类文化和了解人类心理，由此来把握并推断出

符合人类集体意愿的价值规范。（[5]，pp.263-

265）另外，罗素提出了一种可证明有益的人工

智能（provably beneficial AI）的方案，基于三

个方针：“1. 机器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

人类的偏好。2. 机器最初不确定这些偏好是什

么。3. 关于人类偏好的最终信息来源是人类行

为。”（[4]，p.182）罗素认为，通过强化学习

等技术手段，AI 可以通过观察和互动来不断学

习和更新其对人类偏好的理解，从而实现机器

价值与人类价值的对齐。

上述的解题方案展示了价值对齐范式的两

种技术方法：表征主义和行为主义。表征主义

方法，如符号 AI、深度学习等，旨在通过 AI 系

统来表征人类的价值和伦理规则。符号 AI 使用

逻辑框架来形式化道德决策的规则；深度学习

则通过训练标注了价值判断的数据来学习人类

价值观。这些方法都要将人类相关的背景常识

转化为原子表征（如符号 AI）或分布式表征（如

深度学习），从而构建出一个人类常识数据库。

行为主义的方案侧重于通过环境互动或反馈机

制来学习人类价值观。目前最主要的行为主义

算法就是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

它在设定一个恰当的奖励函数之后，通过人类

对 AI 模型的输出施加反馈，奖励符合人类期望

的行为，惩罚不符合的行为，从而训练 AI 模型

学习与人类价值观一致的行为。

二、从常识问题到具身-生成 AI

前述的价值对齐范式表现为：设定一种单一

的机器伦理，以向单一的人类伦理的单向对齐。

对此，很多论者都提出过这些担忧：首先，并不

存在一种单一的人类价值观，甚至同一个时代

的同一族群中也存在相互冲突的道德学说，因

而难以提炼出一套普遍适用的机器伦理框架；其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范式：从价值对齐到价值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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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人类价值观经常随时代演变，过去被人尊

崇的价值往往在今天不合时宜，这让价值对齐

的标的更加难以把握；[7]最后，如果强行将机器

伦理与人类伦理对齐，有可能会强化目前的主

导价值观（往往是西方白人中产男性的价值观），

从而进一步边缘化其他非主流价值观；[8]除此之

外，对单一的机器伦理的追求，也有可能导致

强化操作者的权力，导向可怕的敌托邦。[9] 
撇开伦理层面的考量，价值对齐在技术上

也面临常识问题的挑战。根据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的概括，常识问题即“如何存储和

访问人类似乎知道的所有事实”。（[10]，p.78）

常识是普通人在日常实践中所需知道的事实的

集合；如果机器要理解自然语言或做出明智行

动，就需掌握大量人类常识。然而，由于人类

常识大多以技能知识（know-how）而非命题知

识（know-that）的形式存在，而 AI 恰恰难以

把握技能知识，所以在模拟人类行动时就将面

临困境。

德雷福斯进一步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常识问

题：常识理解问题和转换相关性问题。两个难题

分别产生于 AI 的智能行动的两个步骤：首先是

AI 对常识的组织和把握，其次是基于常识对行

动的合理规划。类似地，价值对齐也会涉及到

两个相同的步骤：首先，把人类价值观嵌入到 AI
模型中；其次，让 AI 基于这些价值观合理地行动。

因此，价值对齐也必然会遭遇两种常识问题。

常识理解问题即“计算机如何建造才能存

储和访问大量的关于人类及其世界的信念？”

（[10]，p.79）计算机要具有人类的常识理解，

就必须具有这些日常信念。因为价值对齐的技

术实现依赖于计算机对人类价值观的全面把握，

所以遭遇常识理解问题将不可避免。

首先，大量人类常识都没有被记载在文本

中。诸如人生经验和人情世故等人际交往规范，

多为默会规则，从未被详细记录在任何伦理手

册之中。比如，电梯里我与陌生人应保持何种

距离？拥挤的公交车上又应如何自持？这些常

识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而非事无巨细

的决疑手册。因此，仅向 AI 模型植入道德框架

或喂入文本数据的表征主义方法，并不能捕捉

到大部分人类常识。

其次，很多人类常识的习得体现在与他者

和世界的具身交互之中。比如护理中的肢体动

作的细节，体现了同情、耐心等价值观，要求

照护者根据被照护者的暗示灵活调整动作。这

些技能的学习源于交往中的试错和反馈。然而，

基于强化学习的人类反馈方式，如奖励、评注、

演示、对话等，相较于涉及多感官模态、动态

持续的具身交互过程，显得极为单调，因此也

限制了人类向 AI 的价值嵌入。我们实在难以想

象如何向一个缺乏身体的 AI 传授护理常识。

如果说常识理解问题限制了把人类价值观

和常识嵌入 AI，那么变化相关性问题则限制了

AI 基于人类价值观作出合理的行动。德雷福斯

将转换相关性问题定义为：当一个能动者在世

界中行动的时候，它如何才能知道什么常识是

相关的，什么是不相关的，从而迅速做出推理

和决策。（[10]，p.82）当一个被嵌入人类价值

观的机器人在世界中行动时，它也同样会遭遇

变化相关性问题。

让我们考虑丹尼特（Daniel Dennett）提出

的一个著名例子。假设我们对机器人1发出指令：

进入一个放着定时炸弹的房间，取出一块备用

电池。由于炸药和电池都在一个小车上，机器

人推车取出电池的时候也附带推出炸弹。于是，

炸弹爆炸了。这个例子与前面所举的几个价值

对齐事例十分相似，都表明机器难以理解人类

字面指令背后的隐含意图。于是，为了实现价

值对齐，我们向机器人植入相关常识，开发了

更先进的机器人 2 和机器人 3。机器人 2 可以推

演出一个行动的潜在后果，从而避免将炸弹一

起带出。但它无法判断哪些后果与其目标相关，

因而开始分析无关紧要的结果，如推出车子后

房间颜色和车轮的变化，结果在它深陷无尽的

推演时，炸弹再次爆炸。机器人 3 能区分哪些

后果与任务目标相关，哪些不相关，但在进行

这些巨量计算时，炸弹又一次爆炸了。[11] 
这个例子生动地展示了在一个复杂、动态

的现实世界中，让 AI 完全与人类目标对齐的难

度。AI 需要判断现实世界中的相关性，这种判

断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了其计算能力的极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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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的 AI 模型依然主要限

于在受控的虚拟或网络世界中行动，很少能大

规模地被用来规划现实世界的具身行动。

然而，虽然常识问题对于当下的有限 AI 构

成了巨大挑战，但人类却能有效地避免于这些

困扰。德雷福斯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

类拥有身体。[12] 当计算机处理日常问题时，它

所面临的潜在相关事实是无限的，必须判断哪

些事实重要，哪些事实无聊，然后才能基于相

关的事实进行规划。计算机恰恰缺乏这种判别

相关事实的能力。人类之所以可以轻松判别相

关事实，是因为我们在世界中有本质性的利益

（interests），这使我们能够识别哪些操作是有意

义，哪些无意义。这些利益正是基于我们的身

体需要而产生的。因此，正如德雷福斯所指出

的，要克服常识问题，必须构造一个人类式的

身体模型，让它具有我们的“需求、欲望、快

乐、痛苦、活动方式、文化背景等”。（[13]，

pp.272-273）这需要 AI 领域进行一次范式转换。

具身和生成 AI（embodied and enactive AI）
代表了这种新的 AI 范式。其中，具身 AI 的核心

信念是：真正的智能是从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中

突现的。[14]普菲尔（Rolf Pfeifer）和邦加德（Josh 
Bongard）认为，具身 AI 通过在不同的时间尺

度上来模拟身体与环境的交互来实现智能。比

如，在此时此处（here-and-now）尺度上模拟身

体与环境之间的感觉运动回路；在发育尺度上

模拟个体发育中的学习过程，在演化尺度上模

拟代际间的适应过程。（[15]，pp.82-85）通过

模拟身体与环境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持续交互，

具身 AI 试图让智能自下而上地突现出来，并使

AI 能够理解日常世界的意义。如具身 AI 的先驱

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所说，只有一个具

身的智能能动者，才能有效地应对现实世界，

并为系统的内部运作赋予意义。[16]

然而，具身 AI 仍有局限。尽管它模拟了

身体与环境之间的感觉运动协调，但却未能模

拟人类身体的一个本质特征：脆弱性。它对 AI
的意义理解极为重要。因此，弗洛伊斯（Tom 
Froese）和齐姆克（Tom Ziemke）提出了生成

AI 来补充具身 AI。他们引入了生成主义的一个

重要洞见：生命系统的不稳定性是一切价值和

意义的终极来源。[17] 正是因为生命是脆弱的，

它必须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调节周围环境的

适应度，以维持自身的同一性。由此，它也需

要区分有利于和不利于自身的东西，而这正是

价值与意义的根本来源。弗洛伊斯认为，只有

生成 AI 才具有世界常识，识别与自身目标相关

或不相关的事实或事物，从而有效克服常识问

题。[18] 
因此，要让智能系统可以内在地理解世界，

并具有自身的目的和规范，就必须将其设计成

为一个具身的、脆弱的系统。根据弗洛伊斯和

齐姆克的观点，设计这样一种具身 - 生成 AI 要

遵循两个原则：首先，系统可以在某种描述层次

上产生并维持自身的同一性；其次，它可以根

据生存约束积极地调节其感觉运动交互。[17] 这

意味着我们不能再把智能视为一种独立于实现

者的可多重实现的软件系统，而是要为其赋予

一个物理身体，使其具有和有机体相似的不稳

定性。这种具身 - 生成视野呼应了在当前 AI 前

沿领域提出的有死计算（Mortal Computation），
[19] 即通过创造一个依赖于物理实现的、具有自

适应和自创生能力的物理计算系统，为我们创

造超级智能铺平道路。

三、价值共生范式

面对价值对齐范式的内在困难，我们急需

探索一种能够实现超级智能的具身 - 生成方案。

然而，这种方案也会带来新的困境：由于超级

智能的价值观是自下而上地产生的，它的价值

观可能不会与人类对齐，反而会形成自主独立

的目标与价值观。如果它的价值观包含危害或

毁灭人类的意图，那么人类将面临极大的生存

风险（existential risk）。因此，尽管我们试图通

过具身 - 生成 AI 来克服价值对齐问题，但这反

而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即引发前文预告的价值

共生问题：如何确保 AI 模型的价值观倾向于与

人类共生，而不是危及人类的生存。

这一问题预示着一种AI伦理治理的新范式。

在此，价值对齐问题已经被消解了，有意义的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范式：从价值对齐到价值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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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问题转换为价值共生问题。因为机器已经

具备自主产生的价值观，我们既不能向其植入

道德代码或文本，也不能仅通过行为反馈来塑

造其价值观。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共

享的世界中与之共存。本文将论证，价值共生

范式的核心是两条原则：

1. 相互受益原则：机器与人类可以因为彼此

的存在而相互受益，以对方的繁荣作为自己繁

荣的条件。

2. 相互承认原则：机器与人类都在价值上承

认对方，不仅承认对方的工具价值，也承认对

方的内禀价值。

相互受益原则试图从生物学上化解人类的

生存风险。人机价值共生的基础是人机共生，

即人类与机器在生存利益上的互利互惠。早在

计算机诞生不久的 1960 年，利克莱德（Joseph 
Licklider）就构想过一种人机共生的前景：人

类设定目标、提出假设并进行评估，而计算机

将完成例行工作和数据管理任务。[20] 此后，人

机共生成为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它大致

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关系：“人类和机器都可

以从中相互受益，因为双方都会随着时间推移

变得更加智能。如果没有人类，机器根本无法

存在，它需要不断输入信息才能正常运转，而

人类则在很多方面依赖于机器来提高效率，例

如在计算方面。”（[21]，p.290）因此，人机共

生就意味着人类与机器对于实现各自实用目标

（Pragmatic Goals）都互有工具价值，也就是说，

双方都能从对方的存在中获得生存利益。

在有限 AI 的语境下，人机共生相对直观，

因为 AI 主要作为执行人类指令的工具，但在超

级智能语境下，这种共生关系就难以维系。当

机器拥有自主的目标和价值，它就成为一种拟

生物的能动者，不再仅仅是人类目标的执行者。

AI 可能发展出与人类生存利益相悖的工具目标，

从而给人类带来生存威胁。这种威胁不再是价

值对齐问题中因为 AI 过于愚蠢导致的，而更像

是不同生物种群间的竞争，因为超级智能开始

具有自身的生态位和生存利益。

因此，在超级智能的语境下，有必要更新

利克莱德的人机共生理念。新的共生理念不应

再基于人类目标主导下的人机任务分工，而应

致力于实现人类与机器的目标融合。这意味着

人类与机器的目标不仅不相互排斥，反而会相

互推进。为此，可以考虑采取两种不同的 AI 设

计准则：生态位并行和技能互补。

生态位并行准则的灵感来自于竞争排除原

理：当两个物种占据相同的生态位的时候，它

们之间的资源竞争可能导致其中一个物种的消

亡。[22] 为了避免与机器的直接生存竞争，我们

需要确保人类与机器占据不同的生态位。比如，

让机器的栖居空间与人类不同，我们通常喜欢

占据阳光灿烂的原野，但却可以让机器偏好尘

沙漫天的沙漠。此外，我们也可以把生态位的

概念扩展为社会生态位，要求人类与机器占据

不同的社会生态位。比如，将机器分配到体力

劳动或危险作业，如搬砖、扫地、打螺丝，而

人类则从事创造性较强的工作，如写诗、画画、

搞哲学。技能互补准则要求双方具备互补的技

能，能够提供对方无法独立生产的重要资源或

服务。比如，机器可以提供先进的数据处理能力，

而人类则可以生产机器赖以运行的电力。这意

味着我们不能让超级智能掌握所有资源的生产，

也不能使其成为比人类更通用的智能体，以免

它完全脱离对人类的依赖。

人机共生的第二个原则，即相互承认原则，

则旨在从价值论上化解人类的生存风险。人机

价值共生的理念之所以不同于简单的人机共生，

在于下述考虑：在超级智能的语境下，单纯基于

生存利益的人机共生并不足以化解所有生存风

险，因为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的行动，很多时

候可能并非以实用目标为导向，而是以价值目

标为导向，比如追求审美、宗教或政治信仰。

历史上很多宗教战争和国际政治冲突，并

非单纯为了物质利益的争夺，而是源于意识形

态的敌对。如霍耐特（Axel Honneth）所述，人

类社会中的冲突不仅仅出于争取生存资源，很

多时候也为了争取对方的承认。[23] 这种为承认

而斗争可能会发生在人类与机器之间，甚至在

机器与机器之间。由具身 - 生成进路所生产的

机器种群将拥有自身的周围世界（环境）和共

同世界（社群），故而其在与世界交互过程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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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产生的价值观将是高度情境化（situated）

和在地化（local）的。因此，就像不存在同质

化的人类价值观一样，也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机

器价值观。当这些抱有不同价值观的人类和机

器种群（或族群）相遇时，价值观上的误解和

蔑视将会导致冲突和斗争。

因此，当机器成为拟主体的存在后，要实

现人类与机器的永久和平，仅靠物质利益上相

互依赖是不够的，还需相互承认对方的独特目

的、价值观和身份。如果说价值对齐范式预设

了一种普遍主义的人类价值，那么价值共生范

式则主张每个机器和人类社区都有其独特的、

内禀的价值。这反映了两种政治哲学的对立：价

值对齐范式偏向普遍主义的平等政治，要求忽

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价值共生范式则更贴近

泰勒（Charles Taylor）所辨识的差异政治，主张

尊重和承认每一个个体和族群的特殊性。（[24]，

p.305）鉴于未来社会将日益多元化，为了实现

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的互利共生，

差异政治将是一种更可取的的政治模式。

相互承认并非两个孤立个体之间的抽象认

可，而是依赖于双方跨越差异的公共经验或规

范，也即主体间性。胡塞尔最早引入这个概念

用以表达这样的事实：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不是私

人的，而是公共的。[25] 而在海德格尔那里，主

体间性则意味着一种与他人共在的存在方式，

我们总是一起置身于一个共同世界之内。[26] 正

是凭借主体间性，我们才得以走出自我的孤岛，

让相互理解和相互承认得以可能。当我们承认

一个人的文化身份或成就时，我们总是在某种

共同的文化框架之内承认他。比如，当我们承

认一个人的诗歌成就，我们也就和这个人共享

了同样的社会规范——在这种规范中，诗歌创

作是重要的活动，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卖弄。正

是通过主体间性，承认才具有深度，而不会成

为一种空洞的姿态。

因此，主体间性构成了相互承认的可能性

条件。它允许不同的个体和社群形成独特的价

值观，同时又确保这些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

承认和理解。把这一理念应用于 AI 设计，意味

着我们需要在人类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建

造类似主体间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人类与机器之间的）跨主体性 [27] 和（机器与

机器之间的）机器间性①。一种安全的具身 - 生

成 AI 不仅要具有一个脆弱的身体，而且要让它

具有同感的能力，与其他能动者共享某种共同

世界，从而在陌生的价值观之间搭建起承认和

理解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主体间性、跨主

体性和机器间性将是未来人机和平的拱顶石。

结      语

价值对齐范式旨在创建单一的机器伦理，

并向单一的人类伦理单向对齐，而价值共生范

式则提倡构建多元的机器伦理，与多元的人类

伦理互利共生。价值对齐既不可能——因为面

临常识问题的困扰，也不可取——因为无法捕

捉人类价值观的多元性和动态性；而价值共生则

试图促成情境化和在地化的机器伦理与人类伦

理相互承认。两种范式实际上预设了不同的形

而上学：价值对齐范式延续了人本主义哲学，倡

导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观，并主张把人类的自

主和尊严凌驾于其他非人类存在者之上；而价值

共生范式则采纳了后人类主义哲学，认为人类

价值并非既成、固定的规范，而是在不同的历史、

文化和技术情境中不断生成的。

本文并不准备在两种范式之间进行裁决，因

为两种范式基于不同的技术语境。我们呈现的

是一个可称为“创新 - 风险螺旋”（Innovation-Risk 
Spiral）的现象：有限 AI 的应用引发价值对齐问

题；为了解决该问题，需要发展超级智能；超级

智能的应用又带来价值共生问题……尽管本文

提出了两条价值共生原则来解决价值共生问题，

但这个问题解决后依然可能引发新的风险，比

①赵汀阳提出了一种沟通不同文化社群的跨主体性，并把它应用到对 AI 能动者的讨论之中；类似地，我们可以提出一种沟
通不同机器社群的机器间性。如果主体间性涉及到人类之间的沟通行动，那么跨主体性和机器间性则分别涉及到人类与
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的沟通行动。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范式：从价值对齐到价值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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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类的自我退化和淘汰。在这个无尽的螺旋

中，风险与创新不断交织，创新可以化解旧的

风险，但却会带来新的风险。于是，我们就面

临一个决断：要么采取技术保守主义，完全遏

制技术创新以避免创新 - 风险螺旋，逃遁到一

个“无风险”的避风港；要么走向技术加速主义，

果断推进技术创新，接受创新 - 风险螺旋，在

创新中调整风险。无论做出何种决断，我们都

必须勇于承担后果，任何犹豫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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